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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 讲故事

老左讲故事，是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真实的工作案例，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
通百姓介绍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责，宣传日常消费维权知识，同时也提醒经营企
业与个人，在经营中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商业诚信，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
的一档专栏。

生日宴会风波
赵女士是一位公司白领，今年 38 岁，

丈夫方先生与她在同一公司上班，他们有
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叫媛媛，上小学三
年级，今年刚好 10 岁。媛媛在班级里学
习成绩不错，在班级里是中队长，平常也
很乖巧。赵女士夫妇对自己的宝贝女儿
爱护有加，有什么要求都是能满足就满
足的。
这不，前段时间媛媛 10 岁生日快到

了，媛媛提前一个月就跟爸爸妈妈打了
“预防针”，说要请自己的几个要好的朋
友和自己一起过生日，对于女儿这一要
求，赵女士爽快地答应了。原来媛媛也经
常参加同学的生日宴会，别看女儿小小
年纪，也知道还情。所以赵女士和丈夫方
先生对女儿的生日宴会很上心，忙前忙
后地订饭店，发邀请，准备为女儿办一桌
体面的生日宴会。
媛媛的生日宴会办在市中心一家中等

档次的酒店，规模不大，但很精致，环境也
不错，赵女士是根据朋友推荐而来的，到现
场以后感到很满意。生日当天，赴宴的除了
赵女士一家外，还有媛媛的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媛媛小姨一家，再就是媛媛请来的四
五个同学。
一桌人到齐后，宴会开始，先是上菜，

上来的都是媛媛和同学爱吃的菜，有大虾、
大蟹、甜品和糕点等。尤其是媛媛，高兴得
不得了，在长辈面前，她是一个被宠爱的
“小公主”，而在自己的同学面前，又感到
非常风光，满足了她作为东道主的心愿。
赵女士和丈夫吃在嘴里，高兴在心里，

看到女儿和同学们叽叽喳喳、热闹非凡的
样子，以为总算是为女儿办了一桌体面的
生日宴，就在他俩感到此次安排非常满意
之时，让他们懊恼的事情发生了，这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在宴席行将结束之时，意外发生

了，先是一个叫心怡的女孩子感到肚子不

舒服，说要去卫生间，接着一个叫东东的
小男生也喊肚子疼，再接着媛媛也开始
了。媛媛请来的小朋友一个一个地喊肚子
疼，这下把赵女士和方先生吓坏了，立即
叫来救护车，把四五个闹肚子的小朋友送
往医院。
惊魂之下，赵女士好不容易才缓过神

来，立即找来了饭店经理，责问原因，饭店
经理也不知所措，好在丈夫方先生比较清
醒，立即拨打了投诉电话。十几分钟后，市
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对所吃的
菜品进行采样、封存、送检。而医院那边也
传来了结果，送医的小朋友都是吃了不洁
食品造成腹泻。
原来，媛媛和她的同学们是吃了一盘

受污染的大虾而造成的细菌感染，幸好
送医及时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本来赵
女士一家开开心心地为女儿过生日，结
果却惹出这么大的一件事，虽然饭店最
后也作了赔偿，并且受到了市场监管部
门的处理，但给赵女士一家造成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媛媛的心理受到了
打击。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在桌上吃饭，

为什么大人没事，而拉肚子的都是小朋友？
原来大虾端上桌后，看到诱人的大虾，小朋
友们都禁不住先动手了，大人们出于爱护
都不舍得吃，结果一盘大虾都让媛媛和她
的同学们给消灭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

老左提醒：

消费者在就餐时， 如果发生类似的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除了及时送患者就医外，
还要做到在第一时间通知辖区内的市场监

管部门，开展相关的取样调查。因为一般中
档以上的饭店，会对当天的消费菜品留样，
就是防备这样的不测。

（江湾市场监管所）

“超长待机”的 8 天国庆中秋假期里，
今年宅家太久的你是不是尽兴出游啦？全国
山河美景虽好，旅程的安全也同样要重视。
梳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近两年审理的
涉旅游纠纷案件，给出游的市民提个醒，旅
行社、旅游辅助服务者固然具有安全保障义
务，旅游者自身也是安全责任主体。

■案例一：
带着老伴去“浪漫的土耳其”
七旬老人旅途中不幸离世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一
句歌词引发了多少对土耳其浪漫美好的憧
憬。2018年 1月 3日，70岁的徐阿伯带着老
伴秦阿姨随团出发，踏上了为期 15天的埃及
+土耳其出境游旅程。本是为了感受异域风
情的浪漫旅行，没想到却让徐阿伯与秦阿姨
就此天人永隔。
旅程第 4日，徐阿伯出现发烧症状，在服

药及休息后，症状有所缓解，岂料继续行程
后，病情再次反复。
1月 10 日，徐阿伯在旅行社安排的翻

译人员陪同下至当地医院就诊，此后徐阿
伯提出终止行程提前回国，在与旅行社沟
通协商交通方案后，徐阿伯考虑到没有适
当的航班时间、家属不便陪同回国等情况，
改变想法，决定继续跟团。1 月 13 日，徐阿
伯再次赴当地医院就诊，3 日后，因病情加
重不幸离世。
一场旅行，痛失至亲，这让秦阿姨和儿子

小徐难以接受，悲痛之下他们将旅行社告到
法院，认为旅行社行程前未对可能存在引发
疾病的相关情况进行提示和告知；且行程安
排紧凑，使得徐老伯过度劳累，诱发疾病；在
徐老伯出现不适时，未给予足够重视和协助，
最终导致徐老伯异国离世，据此要求旅行社
返还两人的旅行费用，并赔偿医疗费、遗体运
输费用等共计 92万元。
上海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旅行社已尽

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最终判决驳回了秦
阿姨和小徐的全部诉讼请求。考虑到秦阿姨
和小徐失去亲人，案件受理费由旅行社负担。

法官提醒：
旅行社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旅行社作为组团社， 应该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但旅游合同领域的安全保障义务亦有
合理的边界， 主要指旅行社在出发前有对安
全须知的说明义务、 旅途中的一般安全注意
义务和发生突发事件后的救助义务。

一、旅行社行前已尽到合理告知、说明义
务。 徐老伯在跟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前对行
程安排就应已作了解，在团队出发前，旅行社
向徐老伯等参团游客发放了 《出团通知书》，
关于安全、气候、需携带物品、食宿、行程安排
等相关事项，均作了详细的告知和提醒，关于
可能因地域气候变化产生身体不适及配备药

品也进行了提示。
二、旅行社的义务在于合理安排行程并

根据徐老伯本人的意愿给予建议和协助 。
在徐老伯突发身体不适后 ，旅行社领队 、导
游对其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 ， 在徐老伯就
医过程中给予寻找医院 、 安排翻译人员等
协助，在徐老伯提出终止行程的想法时 ，对
于就近机场的航班信息等给出建议。因此，
涉案旅行社在本案中已尽到必要的安全保

障义务 ， 不应对徐老伯的死亡后果承担侵
权赔偿责任。

三、旅游既是一种休闲娱乐 ，但也有一
定的体力要求，尤其是长途出境旅游 ，境外
的自然气候、语言 、医疗等迥异于国内熟悉
的情况，旅游者对自身身体状况是否适合旅
游项目应自行作出判断并负责。徐老伯在身
体不适的情况下 ，仍决定继续跟团 ，系其对
自身身体状况的预估 ， 因此造成的损害后
果，应由其自身承担。

■案例二：
游客掉进鳄鱼池
摔成十级伤残

李女士与朋友一起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
“丫山三日游”。期间一行人到“中国鳄鱼
湖”参观游玩，时值冬季，景点户外鳄鱼湖已
经关闭，旅游团转而游览冬季观鳄房。
观鳄房有几十平方米，中间一条宽 80 厘

米的走道供游客观赏时走动，数十条鳄鱼养
在走道两边的鳄鱼池中。在走道上游览时，一
不留神，李女士掉进鳄鱼池中。
好在事发当时，鳄鱼处于休眠期，没有攻

击性。李女士摔伤后，景区工作人员将其送往
医院救治，并垫付了治疗费。回上海后，经鉴
定，李女士的伤势构成十级伤残。
李女士认为旅行社没有对危险性进行

预判，既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又未及时
救助。景区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疏漏，未对
鳄鱼池加装隔离防护措施，无路线指示
牌、无工作人员引导。旅行社和景区均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自己所受损失各
半承担赔偿责任，协商不成，李女士遂将
两者告上法庭。
上海虹口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酌

定由景区对李女士的损害后果承担 30%的侵
权赔偿责任，李女士自行承担 70%的责任，驳
回李女士的其余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游客应对自身安全尽注意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旅行社和景区是否

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旅行社来讲，旅游合同中进行了安

全提示，涉案景区内也有安全提示牌 ，过道
狭窄需谨慎通行亦属于常识，旅行社无需对
该项风险进行特别提示和告知。 事发后，景
区工作人员送李女士至医院，在已有陪同人
员的前提下，旅行社导游陪同其他游客继续
游览符合常情，不能因此认定旅行社未尽到
事后救助义务。 因此，旅行社已尽到了合理
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李女士的受伤并
无过错。

关于景区的责任，冬季观鳄房内道路较
为狭窄，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景区可以采取
对入口、出口进行标识 ，对单向参观行走路
线设置指示牌，在鳄鱼池旁加装临时防护栏
等措施 ， 降低危险因素以防止发生不良后
果， 如今景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不足，
对李女士受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至于李女士自身的责任，作为一名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进入狭窄空
间游览时， 理应负有更谨慎的注意义务，在
经过鳄鱼池旁通道时应特别注意路面情况，
采取措施避免摔倒。 李女士对自身安全未尽
到合理注意义务，应对自身伤害的后果负相
应责任。

■案例三：
旅游大巴车颠簸
致游客骨折

2018 年 8月，小王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
“梦回桃花源”云南之旅。在乘坐旅游巴士，
从昆明至普者黑的行车途中，因车辆颠簸，小
王身体腾空后坠落，造成腰部受伤。昆明就医
后第二日，腰部疼痛依然严重，小王只得提前
结束旅程返回上海治疗，之后被诊断为胸 12
压缩性骨折。
静养一段时间后，小王将旅行社告到法

院，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 7.7 万余元。
审理中，旅行社辩称，对小王在旅游途中

受伤的事实无异议，但不同意小王的诉讼请
求。旅行社作为组团社，主要负责招揽游客，
后续旅游景点、住宿、餐饮则由地接社负责安
排，且小王系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受伤，故旅行

社并非侵权人，侵权人应当是地接社及旅游
汽车公司。
上海虹口法院审理后，判定旅行社应赔

偿小王医疗费等共计 1.5 万元。关于误工费，
小王在进行云南旅游至诉讼时处于失业状
态，并领取失业保险金，鉴于其不存在误工损
失，该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
旅行社因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原因担责后
可向旅游辅助服务者进行追偿

在旅游过程中，除旅行社之外，还有一些
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
服务的人， 这类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旅游合
同义务的人， 在法律上被称为旅游辅助服务
者或履行辅助人。

根据《旅游法》相关规定，由于地接社、履
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违约的， 由组团社承担
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旅游
辅助服务者追偿。

本案中， 旅游者所乘坐的涉事车辆由地
接社提供， 该车辆所属的旅游汽车公司作为
旅游辅助服务者， 其驾驶员因操作不当造成
小王受伤， 作为地接社及旅游辅助服务者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小王现要求组团社承担违
约责任，依法并无不可。 组团社在承担民事责
任后，可向上述两公司追偿。

■司法观察：
旅游中突发人身意外谁应当负责

上述 3个案例都是因旅游人身意外引发
的典型案件，其中涉及三方责任主体，即旅游
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旅游者自身。
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旅游经营者

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是否应当对旅游者的人
身伤害承担责任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
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一
般包含行程前的说明告知义务、旅行过程
中的安全注意义务及事故发生后的积极救
助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该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是

在可预见的合理范围之内。如果法律法规对
安全保障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旅行社应当严
格遵守法定标准；如果没有明确规定，鉴于旅
行社的专业性及经验优势，在针对老年人、儿
童等特定群体时，其适用标准一般应高于普
通标准。
二、旅游者自身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因旅游过程具有动态性和时间延续
性等特点，且实践中，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
助服务者所提供服务的对象往往并非一
人，故旅行社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当繁重，且
旅行社毕竟不是旅游者的保姆和保镖，故
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对自身安全负有注意义
务，如果因旅游者自身未尽到审慎安全注
意义务，则会减轻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
助服务者的责任。
要注意的是，即将实施的《民法典》对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进行了更为完善
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
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旅游道路千万条，注意安全第一条。安全

保障要做足，自身审慎亦重要。
（虹口法院 姜叶萌 陈鸣）


